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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
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
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
失承擔任何責任。

ZHIDAO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志道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220）

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年度業績公告

Zhidao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志道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
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連同二零二二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 244,346 177,652
銷售成本 (219,039) (156,038)  

毛利 25,307 21,614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817 3,031
一般及行政費用 (15,714) (17,603)
融資成本 6 (641) (69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股本投資
 之公平值虧損 (7,626) (3,324)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 (619) (10,088)
其他應收款項減值 (6,954) (2,888)
合約資產減值 (38) (2,113)
應收貸款及利息賬款減值 (7,800) (12,486)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減值 (1,100) (4,258)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 (602) –
撇銷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股本投資 – (3,170)  

除稅前虧損 5 (14,970) (31,975)
所得稅抵免 7 2,067 916  

本年度虧損 (12,903) (3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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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
可能於其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損益的
 其他全面收益：
 註銷一間附屬公司時重新分類至
  損益的匯兌差額 – (583)
 換算境外業務時產生之匯兌差額 33 (101)
不會於其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損益的
 其他全面虧損：
 指定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
  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2,400) (3,200)  

本年度其他全面虧損淨額（扣除稅項） (2,367) (3,884)  

本年度全面虧損總額 (15,270) (34,943)  
以下各方應佔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2,747) (24,910)
 非控股權益 (156) (6,149)  

(12,903) (31,059)  

以下各方應佔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5,114) (28,794)
 非控股權益 (156) (6,149)  

(15,270) (34,943)  

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8

基本 (0.64)港仙 (1.26)港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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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965 14,227
使用權資產 286 246
應收貸款及利息賬款 11 32,491 20,829
遞延稅項資產 8,203 8,203
聯營公司權益 10,649 11,749

  

非流動資產總值 64,594 55,254
  

流動資產
應收貿易賬款 10 134,100 14,413
應收貸款及利息賬款 11 32,725 37,864
合約資產 12 43,087 36,207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3 77,711 186,096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股本投資 998 8,624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13,800 16,200
已抵押銀行存款 21,549 28,43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0,655 62,418

  

流動資產總值 344,625 390,253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4 11,392 9,738
租賃負債 224 25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5 8,567 8,162
合約負債 63,792 90,443
應付保固金 27,066 19,170
計息銀行借貸 8,680 8,792
應付稅項 1,892 3,959

  

流動負債總額 121,613 140,514
  

流動資產淨值 223,012 249,73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87,606 304,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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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借貸 5,034 7,214
租賃負債 69 6

  

非流動負債總額 5,103 7,220
  

資產淨值 282,503 297,773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6 19,800 19,800
儲備 273,740 288,854

  

293,540 308,654
非控股權益 (11,037) (10,881)

  

權益總額 282,503 297,773
  

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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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企業及集團資料

Zhidao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志道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本公司」）於一九九七
年七月八日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為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位於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11, Bermuda及其於香港之主要營業地點在香港灣仔
軒尼詩道302–308號集成中心26樓2606室。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 (i)鋁
製品貿易；(ii)向建築項目供應鋁製品及提供建築及工程服務；及 (iii)資金貸款。

本公司股份自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
板上市。

2.1 編製基準

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
計準則」）及詮釋）及香港公認之會計原則而編製。此外，綜合財務報表包括聯交所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要求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要求。除按公平
值計量的 (i)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股本投資及 (ii)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
資產外，綜合財務報表已經根據歷史成本慣例法編製。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
元」）呈報，除另有指明外，所有列值均調整至最接近千元為單位。

綜合基準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包 括 本 公 司 及 其 附 屬 公 司（統 稱「本 集 團」）截 至 二 零 二 三 年 三 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附屬公司為本集團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實體。當本集團
承受或享有參與投資對象業務所得的可變回報，且能透過對投資對象的權力（即賦
予本集團現有能力主導投資對象相關活動的現存權利）影響該等回報時，即取得控
制權。

倘本集團直接或間接擁有少於投資對象大多數的投票或類似權利，則本集團於評
估其是否擁有對投資對象的權力時，會考慮一切相關事實及情況，包括：

(a) 與投資對象其他投票持有人的合約安排；

(b) 其他合約安排所產生的權利；及

(c) 本集團的投票權及潛在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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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公司的財務報表乃就與本公司相同的報告期間採納一致的會計政策編製。附
屬公司的業績由本集團取得控制權當日起合併計算，並會繼續合併，直至該控制權
終止。

即使會導致非控股權益出現虧蝕結餘，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的各個組成部分仍會
歸屬於本集團母公司擁有人及非控股權益。所有集團內公司間資產及負債、權益、
收入、開支以及與本集團成員公司間交易有關的現金流量，將於合併時悉數對銷。

倘事實或情況顯示上述三項關於控制權的元素中有一項或以上元素發生變動，則
本集團將重新評估其是否仍控制該投資對象。於附屬公司擁有權權益的變動（並無
喪失控制權）於入賬時列作權益交易。

倘本集團失去附屬公司的控制權，則會終止確認 (i)該附屬公司的資產（包括商譽）及
負債、(ii)任何非控股權益的賬面值及 (iii)計入權益的累計匯兌差額；並確認 (i)已收
代價的公平值、(ii)任何獲保留投資的公平值及 (iii)其因而產生計入損益的任何盈餘
或虧蝕。先前已於其他全面收益確認的本集團應佔組成部分，乃按照本集團直接出
售相關資產或負債時所規定的相同基準，在適當的情況下重新分類至損益或保留
溢利。

2.2 會計政策變動及披露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於本集團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作擬定用途前之所得款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有償合約 — 履行合約之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概念框架提述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

 之年度改進

於本期間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並無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的財
務狀況及表現或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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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可能與本集團有關之以下各項：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及相關修訂 1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實務公告
 第2號修訂本

會計政策披露 1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會計估計之定義 1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與單一交易產生之資產及負債相關之
 遞延稅項 1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將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及香港詮釋
 第5號（二零二零年）、財務報表之呈報方式 

 — 包含按要求還款條款之定期貸款借款人
 分類 2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附帶契約之非流動負債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售後租回之租賃負債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的資產
 出售或注資 3

1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二四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修訂本追溯適用於待定日期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發生的資產出售或注資。

本公司董事預期於可見將來應用所有其他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本對綜
合財務報表將不會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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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部資料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包括 (i)鋁製品貿易；(ii)向建築項目供應鋁製品及提供建築及工
程服務；及 (iii)資金貸款。

為方便管理，本集團按其產品及服務組織業務單位，現有如下三個可呈報經營分部：

(a) 鋁製品貿易分部 — 銷售鋁製品；

(b) 建築項目分部 — 向建築項目供應鋁製品及提供建築及工程服務；及

(c) 資金貸款分部 — 提供貸款融資。

本集團的主席（即主要營運決策人）獨立監控本集團之經營分部業績，以便就資源配
置及績效評估制定決策。評估分部表現時，乃按可呈報分部溢利╱（虧損）得出，即
計量除稅前經調整溢利╱（虧損）。計量除稅前經調整溢利╱（虧損）時，方式與本集團
之除稅前溢利╱（虧損）所用者一致，惟銀行利息收入、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股本投
資之股息收入、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股本投資之公平值收益╱（虧損）、出售物業、
廠房及設備的收益╱（虧損）、註銷一間附屬公司的收益╱（虧損）、其他利息收入、聯
營公司減值連同總部及企業開支不計算在內。

分部資產並無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已質押銀行存款、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股
本投資、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遞延稅項資產、聯營公司權益和
其他未分配總部及企業資產，原因為該等資產乃按集團層面管理。

分部負債並無包括應付稅項和其他未分配總部及企業負債，原因為該等負債乃按
集團層面管理。

分部間銷售及轉讓交易乃參考按現行市場價格向第三方銷售所用之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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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鋁製品貿易 建築項目 資金貸款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建築項目 – 240,520 – 240,520
貸款利息收入 – – 3,826 3,826    

向外部客戶作出銷售 – 240,520 3,826 244,346    

分部業績 (274) 7,635 (7,746) (385)    

利息收入 549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收入 268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費用 (15,402) 

除稅前虧損 (14,970) 

分部資產 1 263,226 65,585 328,812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80,407 

資產總額 409,219 

分部負債 – 116,461 662 117,123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9,593 

負債總額 126,716 

其他分部資料：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 574 5 579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 150 239 389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 – 619 – 619 

應收貸款及利息賬款減值 – – 7,800 7,800 

合約資產減值 – 38 – 38 

其他應收款項減值 – 6,954 – 6,954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 – 602 – 602 

添置非流動資產
 （金融工具及遞延稅項
 資產除外） – 7 436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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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鋁製品貿易 建築項目 資金貸款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建築項目 – 173,865 – 173,865

貸款利息收入 – – 3,787 3,787
    

向外部客戶作出銷售 – 173,865 3,787 177,652
    

分部業績 (288) (3,505) (10,220) (14,013)
    

利息收入 512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收入 1,599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費用 (20,073)
 

除稅前虧損 (31,975)
 

分部資產 1 246,332 58,878 305,211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140,296
 

資產總額 445,507
 

分部負債 – 141,802 452 142,254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5,480
 

負債總額 147,734
 

其他分部資料：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 604 6 610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 205 261 466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 – 10,088 – 10,088
 

應收貸款及利息賬款減值 – – 12,486 12,486
 

合約資產減值 – 2,113 – 2,113
 

其他應收款項減值 – 2,888 – 2,888
 

添置非流動資產
 （金融工具及遞延稅項
 資產除外） – 30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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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a) 源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3,826 3,787

澳門 240,520 173,865  

244,346 177,652  

來自建築項目分部之收益分類基於建築項目之所在地。

來自資金貸款分部之收益分類基於資金首先可提供予彼等借款人之所在地。

(b) 非流動資產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43,439 32,687

澳門 12,952 14,093

中國 – 271  

56,391 47,051  

非流動資產之分類基於該資產（遞延稅項資產除外）所在地。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客戶收益貢獻超過收益總額10%如下：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甲* 240,520 173,110  

* 來自建築項目分部之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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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分析如下：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合約收益（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
建築項目 240,520 173,865  

其他來源收益
貸款利息收入 3,826 3,787  

244,346 177,652  

其他收入及收益
銀行利息收入 549 512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股本投資之股息收入 – 1,299

註銷一間附屬公司的收益 – 726

撥回其他應付款項 239 300

政府補貼（附註） 19 194

其他 10 –  

817 3,031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總額 245,163 180,683  

附註： 政府補貼乃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授予的現金補貼，金額為20,000澳門元 (相
當於約19,000港元 )(二零二二年：200,000澳門元（相當於約194,000港元）），以支
援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下本集團在澳門的業務。

(i) 分類收益資料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確認的時間（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
建築項目隨時間轉移 240,520 173,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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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之除稅前虧損乃於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計算：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成本
 — 建築成本 219,039 156,038

核數師酬金 1,100 1,07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579 610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389 466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 619 10,088

應收貸款及利息賬款減值 7,800 12,486

合約資產減值 38 2,113

其他應收款項減值 6,954 2,888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減值 1,100 4,258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 602 –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9,189 9,090

 退休金計劃供款 157 174  

9,346 9,264  

於計量租賃負債時並無計入的租賃付款 – 10

銀行利息收入 (549) (51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38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股本投資之股息收入 – (1,299)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股本投資之公平值虧損 7,626 3,324

撇銷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股本投資 – 3,170  

6.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分析如下：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借貸利息，已抵押 521 568

銀行透支利息 103 96

租賃負債利息 17 26  

641 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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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抵免

根據利得稅率兩級制，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合資
格集團實體首2,000,000港元溢利之稅率為8.25%，而超過2,000,000港元溢利之稅率為
16.5%。不符合利得稅率兩級制資格的集團實體的溢利將繼續按16.5%的劃一稅率繳
稅。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將按稅率25%繳稅，而盈利能力低且符合若干條件的小型企
業 之 企 業 所 得 稅 率 降 至20%。由 於 本 集 團 於 截 至 二 零 二 二 年 及 二 零 二 三 年 三 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在中國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企業所得稅作出撥備。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澳門利得稅乃就於澳門產生
的超過600,000澳門元按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2%計算。低於600,000澳門元之應課稅溢
利乃豁免利得稅評稅。

本集團於其他地方經營的應課稅溢利稅項已按該國家╱司法管轄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 香港
 本年度開支 4 –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9)

即期稅項 — 澳門
 本年度開支 906 1,000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2,977) –  

(2,067) 991

遞延稅項
 本年度抵免 – (1,907)  

年內稅項抵免總額 (2,067)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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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金額乃按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本年度虧損，以及年內已發
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每股基本虧損按以下基準計算：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的本公司普通股權益
 持有人應佔本年度虧損 (12,747) (24,910)  

股份數目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股份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年內已發行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 1,980,000,000 1,980,000,000  

於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呈列每股
攤薄盈利，原因為於二零二三年及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並無發行在外的潛在
攤薄普通股。

9.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任何股息（二零二二年：無）。

10. 應收貿易賬款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154,837 34,531

減：減值 (20,737) (20,118)  

賬面淨值 134,100 14,413  

本集團務求對未償還應收款項維持嚴格監管，把信貸風險降至最低。高級管理層定
期檢討逾期結餘。本集團並無就應收貿易賬款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用增
級方式。應收貿易賬款並無計算利息。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應收貿易賬款
總 額20,098,000港 元、減 值20,098,000港 元（二 零 二 二 年：總 額20,098,000港 元、減 值
20,098,000港元）包括與本公司間接附屬公司的非控股股東科順工程及顧問有限公司
（「科順」）的未償還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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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一般不會向其客戶授出任何信貸期。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及扣除虧損撥
備後之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1個月內 23,932 5,540
1至2個月 35,098 7,885
2至3個月 38,290 –
3至6個月 36,780 507
6至12個月 – 481  

134,100 14,413  

11. 應收貸款及利息賬款

應收貸款賬款指年內資金貸款業務產生之未償還貸款。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貸款賬款 109,400 97,900
應收利息賬款 13,332 10,509  

122,732 108,409
減：減值 (57,516) (49,716)  

賬面淨值 65,216 58,693

減：應收貸款及利息賬款之即期部分 (32,725) (37,864)  

應收貸款及利息賬款之非即期部分 32,491 20,829  

於報告期末，按合約到期日餘下期間計算之應收貸款及利息賬款之分析如下：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貸款及利息賬款的到期日：
 已逾期 3,007 3,074
 3個月內 1,501 –
 3個月至1年 28,217 34,790
 超過1年 32,491 20,829  

65,216 58,693
減：應收貸款及利息賬款之即期部分 (32,725) (37,864)  

應收貸款及利息賬款之非即期部分 32,491 2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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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合約資產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建築合約產生的合約資產
─ 應收保固金 32,699 23,533

─ 未入賬收益 15,253 17,501

減：合約資產減值 (4,865) (4,827)
  

43,087 36,207
  

於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合約資產（扣除虧損撥備）的預期收回或
結算時間如下：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1,207 13,461

超過一年 31,880 22,746
  

43,087 36,207
  

13.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預付款項 12,459 26,824

貿易按金 31,916 31,916

公用及其他按金 6,267 6,261

向分包商墊款 – 102,057

其他應收款項 25,766 11,120

應收證券經紀款項 4,536 4,53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7,362 7,362

應收附屬公司一名董事款項 1,411 1,075
  

89,717 191,148

減：減值 (12,006) (5,052)
  

77,711 186,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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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付貿易賬款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之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1個月內 3,313 9,697

1至2個月 1,624 –

2至3個月 6,455 –

超過3個月 – 41
  

11,392 9,738
  

應付貿易賬款為免息及一般按30至60日期限結付。

1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應付款項 398 418

應計費用 2,080 1,655

應付代價 6,089 6,089
  

8,567 8,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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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股本

股份數目 面值 股本
港元 千港元

法定：
 普通股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 2,800,000,000 0.01 28,000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六日增加 17,200,000,000 0.01 172,000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及
   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20,000,000,000 0.01 200,000

   

 優先股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
   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及
   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850,000,000 0.01 8,500

   

已發行及繳足：
 普通股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
   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及
   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1,980,000,000 0.01 19,800

   

附註 a:

根據於二零二二年一月六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議決藉增設額外17,200,000,000股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將本公司之法定普通股由28,000,000港元（分為2,800,000,000

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增加至200,000,000港元（分為2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

港元之普通股）。

17.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年度的呈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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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COVID-19疫情對本集團主要市場
所在的香港及澳門營商環境造成不利影響，令本集團繼續面臨重重挑戰。
建築材料及項目工程延誤增加完成項目所需的成本及時間。

隨著嚴格的旅遊管制於二零二三年第一季度放寬，我們注意到經濟活動
於年內第二季度逐步恢復。然而，疫情帶來的挑戰隨後被利率飆升、材料
及物流成本上漲以及勞動力短缺等主要經濟條件所取代，為項目執行及
招標帶來不確定因素及困難。本集團繼續物色發展機會，包括新項目招
標以及潛在收購及╱或投資，以減輕該等不確定因素帶來的風險。

由於我們在選擇客戶方面採取保守態度，我們的資金貸款業務的規模與
去年相若。本集團收益的主要增長由建築業務所帶動。截至二零二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總收益約244,300,000港元，較二零二二
財政年度（177,700,000港元）增長37.5%，主要由於澳門的建築業務。本集團
建築業務貢獻收益約240,50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173,900,000港元），而資
金貸款業務貢獻收益約3,80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3,800,000港元）。

年內確認的總毛利約為25,30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約21,600,000港元），增
長約17.1%。年內毛利率約為10.4%（二零二二年：約12.2%）。年內本集團並
無錄得鋁製品貿易業務收益（二零二二年：無）。儘管鋁製品貿易並非本
集團重點關注業務，本集團管理層仍將繼續檢討現有業務模式以及尋求
適當機會以改善目前鋁製品貿易業務。

展望

隨著中國市場於疫情後重開，預計來自中國的投資者及旅客將繼續重振
香港及澳門的經濟。本集團預計，經濟活動復甦將大大提高房地產開發
及建築工程意欲，儘管可能需時幾個月甚或數年。本集團將繼續保持及
提升其市場地位，並尋找新項目及投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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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20,700,000港
元（二 零 二 二 年：62,400,000港 元），而 資 產 淨 值 約 為282,500,000港 元（二 零
二二年：297,800,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資本負
債 比 率 約 為0.05（二 零 二 二 年：約0.05），即 銀 行 及 其 他 借 貸 總 額 約
13,70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約16,000,000港元）對股東資金約293,500,000港
元（二零二二年：約308,700,000港元）之比率。

購股權計劃

現有購股權計劃已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獲
本公司股東批准及採納（「二零一五計劃」）。二零一五計劃之首要目的乃
為參與者提供購入本公司股本權益之機會，並鼓勵參與者為提升本公司
及其股份之價值而努力，力保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二零一五計
劃之進一步詳情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七月三十日之通函內披露。

外匯風險

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貨幣資產及負債及業務主要以港元、
澳門元及美元進行。本集團於財政年度並無使用任何金融工具對沖外匯
風險。本集團將繼續密切監察其外匯風險，並於有需要時考慮對沖外匯
風險。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抵押總金額為10,800,000港元（二零
二二年：11,600,000港元）位於澳門的辦公室物業及停車場以及銀行存款約
21,50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28,400,000港元）以取得本集團銀行融資。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三年及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任何股息。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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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

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承擔。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15名（二零二二年：15名）僱員。本
集團的薪酬政策均定期檢討，並參考市場條款、本集團的績效及個人資
歷和表現釐定。

本集團員工的薪酬政策由本公司的薪酬委員會制定，以彼等功績、資歷
和能力為基礎。董事的酬金由薪酬委員會決定，取決於本集團的經營業績、
個人表現及可比之市場統計。

本集團為香港所有合資格僱員設立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計劃的資產以基
金形式由受託人控制，與本集團的資產分開持有。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
的僱員為中國政府經營的國家管理退休福利計劃的成員。該等附屬公司
須向退休福利計劃按工資成本的指定百分比供款，以為福利提供資金。
本集團對退休福利計劃的唯一責任為作出指定供款。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年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
市證券。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
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之守則。經向全體
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董事確認於本年度彼等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
定標準。

企業管治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本年度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
及《企業管治報告》所載之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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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年度業績公告及年報

本業績公告將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com.hk )及本公司網站 (www.zdihl.com )
刊載。二零二三年年報將於二零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
並將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可供閱覽。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釐定本公司股東出席將於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舉行之本公司應屆
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資格，本公司將於二零
二三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
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進行股份過戶。為符合資格出席應屆
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
二三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
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夏愨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17樓，
以辦理登記手續。

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公司設立了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黃永祥先生、李錦
松先生及郭立峰先生所組成，並按照上市規則以書面界定其職權範圍。
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 (i)審閱本公司的年報及賬目以及半年報告的草
案，並就這些草案向董事會提供建議及意見；及 (ii)審閱及監察本公司之
財務申報及內部監控程序。黃永祥先生為審核委員會的主席。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本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集團所採納之
會計政策及慣例和內部監控系統之充足性。該委員會已對該審閱表達滿意，
董事會亦對委員會報告表達滿意。

承董事會命
Zhidao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志道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董儀誠

香港，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六名董事。執行董事為董儀誠先生、鍾燦
先生和林俊斌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錦松先生、郭立峰先生及黃永
祥先生。

* 僅供識別


